
110 學年度嘉義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因應疫情或停課期間辦理 

報名、報到及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處理原則 

壹、依據 

  一、依據 110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適性入學委員會 110 年 5 月 28 日永

工適性字第 1100003845 號函第 3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依據教育部 110 年 6 月 9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070061 號函辦理。 

貳、110 學年度嘉義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辦理「報名作業」、「報到作業」及「報到後聲明

放棄錄取資格作業」期間，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本就學區所屬縣市之疫情警戒標準及因

應事項，並依簡章公告之集體報名方式或個別報名方式辦理，以保障學生權益為原則，彈性

採取下列方式辦理： 

  一、報名方式 

(一)集體報名方式： 

   1.各國民中學(含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應屆畢業生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向就讀學校(集報學校)     

報名，各校於彙整報名相關資料後，向承辦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集體報名。 

   2.各國中端受理學生繳交之報名表，如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因疫情影響確無法在報名     

表上簽名，由國中端承辦人聯繫家長後，於報名表上「備註說明」並「蓋章」確認，並     

保存聯絡家長之相關佐證資料、家長手寫傳真或拍照之資料存查。國中端受理報名繳件方

式，說明如下： 

(1)線上報名繳件 

(1)以線上方式向集報學校報名，上傳報名表【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簽名】及報名

所需文件(含特殊身分學生及報名費優待證明文件)。 

(2)報名所需文件如需檢附正本者，正本另以掛號郵寄至集報學校。 

    2.傳真報名繳件 

(1)以傳真方式向集報學校報名，傳真報名表【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簽名】及報名

所需文件(含特殊身分學生及報名費優待證明文件)。  

(2)報名所需文件如需檢附正本者，正本另以掛號郵寄至集報學校。 

3.郵寄報名繳件： 

 以郵寄方式向集報學校報名，掛號郵寄報名表【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簽名】及報 

名所需文件(含特殊身分學生及報名費優待證明文件)。  

4.現場報名繳件：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室內外人數限制，採簡章公告之集體報名者，得至現場報

名繳件，並以室外辦理為原則。 

 (二)個別報名方式： 

非應屆畢業生、具同等學力資格者、就讀海外臺灣學校、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或申請

變更就學區獲本會核准者，得檢附報名所需文件(請參閱簡章第 35 頁第四點、志願選填及

報名作業)向承辦學校(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個別報名，報名繳件方式，說明如下： 

1.線上報名繳件： 

以線上方式向承辦學校報名，上傳報名表【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簽名】及備齊報

名所需文件(含特殊身分學生及報名費優待證明文件、報名費匯款收據)，E-mail 至承辦

學校(register@cyvs.cy.edu.tw)。 



2.傳真報名繳件： 

以傳真方式向承辦學校報名，傳真報名表【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簽名】及報名所

需文件(含報名費匯款收據、特殊身分學生及報名費優待證明文件)。 

3.郵寄報名繳件： 

以郵寄方式向承辦學校報名，掛號郵寄報名表【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簽名】及報 

名所需文件(含報名費匯款收據、特殊身分學生及報名費優待證明文件)。 

4.現場報名繳件：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室內外人數限制，得至現場報名繳件，並以室外辦理為原 

 則。 

 (三)委員會受理報名繳件(費)注意事項： 

1.受理時間：110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至 110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每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及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2.受理報名繳件方式： 

繳件方式 辦理對象 地點 

現場報名繳件 集報學校、個報生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郵寄報名繳件 集報學校、個報生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郵寄地址：600
嘉義市中山路 7 號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教務處) 

傳真報名繳件 個報生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務處 

傳真號碼：05-2774839 

線上報名繳件 個報生 E-mail：register@cyvs.cy.edu.tw 

3.報名費繳交方式： 

 (1)截止時間：110 年 7 月 6 日下午 4 時 30 分前送(寄)達免試入學委員會。 

 (2)為防疫及節省報名作業時間，請各集報學學參閱簡章第 32 頁之匯款帳號，於上開截止 

   時間前完成匯款;個報生亦可採匯款方式辦理。 

4.為因應防疫進行人員分流作業，委員會將另排定集報學校(國中端)及個報生(採身份證

統一編號後 3 碼)現場報名之時間表，請集報學校及個報生依現況擇定適當的報名方

式。 

  二、報到方式(作業期間 110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 

(一)線上報到 

1.線上表單填寫基本資料(依各錄取學校指定之線上表單)，勾選「確認報到 OO 學校 OO  

科」。 

2.上傳畢業證書掃描檔(PDF、JPG 等)、上傳報到確認單【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簽

名】。 

3.畢業證書正本於註冊時繳交。 

(二)傳真報到 

1.以傳真向錄取學校報到，傳真畢業證書及報到確認單【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簽

名】，並於傳真後向學校確認。 

2.畢業證書正本於註冊時繳交。 



(三)電話報到： 

   1.以電話向錄取學校報到(各錄取學校請全程錄音)，學生須告知基本資料、錄取資料，並

回覆「確認報到 OO 學校 OO 科」。 

2.畢業證書正本於註冊時繳交。 

(四)現場報到： 

符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室內外人數限制者，錄取學生應持「分發結果通知單」、學   

歷證件及身分證明文件逕向錄取學校報到，並以室外辦理為原則。 

三、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方式(作業期間 110 年 7 月 19 日下午 2 時前)： 

(一)線上放棄 

線上表單填寫基本資料(依各錄取學校指定之線上表單)，勾選「確認放棄 OO 學校 OO

科」，上傳「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學生簽名】」。 

(二)傳真放棄 

以傳真向錄取且報到學校放棄，傳真「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父母雙方(或監

護人)、學生簽名】」。 

(三)現場放棄：符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室內外人數限制者，填具「已報到學生放棄錄

取資格聲明書」逕向錄取學校辦理放棄，並以室外辦理為原則。 

參、因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COVID-19 疫情警戒標準及因應事項」及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相關指引，為避免增加群聚感染之風險，優先採行線上、傳真、郵寄或電話等通訊方

式辦理。各校之相關招生作業，如仍決定須由學生及家長親自到場辦理者，應訂定周延之防

疫應變計畫、落實相關防疫準備及措施，事前函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知悉，以期招生作業得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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